陳 兩 嘉 教 授 獎 學 金
 申 請 人 聲 明 書
本人　　　    係電子工程學系114學年度「陳兩嘉教授獎學金」申請人，願意遵守以下之規定，若有違背，願將領取之獎學金全額退回並接受校規處置。

1、 申請人之論著應以原始研究論著為限。
2、 研究論著或獲獎作品如屬數名學生共同完成者，僅能由其中一人提出申請。

3、 申請人不得以曾獲本獎勵之論文重複提出申請。

此　　致

中 原 大 學 電 子 工 程 學 系

立書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  　    簽章：
身分證字號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中　　華    民　　國　114　年　 　　月　　 　日

